
 

 

证券代码： 002399 证券简称： 海普瑞 公告编号： 2020-103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2月15日（周二）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12月15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12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12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海大道3031号兰赫美特酒店二楼宴会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2020年10月30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 8 

其中： A股股东人数 7 

 H股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2,937,094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969,306,059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3,631,03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6712% 

其中： 
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0607% 

  
H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占本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610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人数 1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967,201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3385%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97,904,295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0097%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股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 1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456,481 

占本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3719%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特别决议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普通决议议案： 

1、审议及批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二）特别决议议案： 

2、审议及批准《关于全资孙公司向广发银行及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3、审议及批准《关于全资孙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4、审议及批准《关于调整中国银行授信额度暨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详见决议案投票结果。 

四、决议案投票结果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普通决议议案 

1 

《关于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总计 997,904,295 994,406,195 99.6495% 3,498,100 0.3505% 0 0.0000%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5,456,481 4,820,881 88.3515% 635,600 11.6485% 0 0.0000% 

A 股 974,273,260 973,637,660 99.9348% 635,600 0.0652% 0 0.0000% 

H 股 23,631,035 20,768,535 87.8867% 2,862,500 12.1133% 0 0.0000% 

特别决议议案 

2 

《关于全资孙

公司向广发银

行及兴业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

暨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总计 997,904,295 995,026,795 99.7116% 2,877,500 0.2884% 0 0.0000%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5,456,481 5,441,481 99.7251% 15,000 0.2749% 0 0.0000% 

A 股 974,273,260 974,258,260 99.9985% 15,000 0.0015% 0 0.0000% 

H 股 23,631,035 20,768,535 87.8867% 2,862,500 12.1133% 0 0.0000%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

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3 

《关于全资孙

公司向国家开

发银行申请授

信暨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总计 997,904,295 995,026,795 99.7116% 2,877,500 0.2884% 0 0.0000% 

是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5,456,481 5,441,481 99.7251% 15,000 0.2749% 0 0.0000% 

A 股 974,273,260 974,258,260 99.9985% 15,000 0.0015% 0 0.0000% 

H 股 23,631,035 20,768,535 87.8867% 2,862,500 12.1133% 0 0.0000% 

4 

《关于调整中

国银行授信额

度暨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总计 997,904,295 995,041,795 99.7131% 2,862,500 0.2869% 0 0.0000% 

其中：A

股中小

投资者 

5,456,481 5,456,48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是 
A 股 974,273,260 974,273,2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 股 23,631,035 20,768,535 87.8867% 2,862,500 12.1133% 0 0.000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云坚、黄楚玲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

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六日 


